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
碩士學位考試畢業論文指導教授認可證明書
茲證明         研究生，經指導教授認可已完成碩士論文修改，得依規定進行後續之程序。
指導教授簽名：

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
備註：本證明書經指導教授認可簽章後，請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同碩士論文繳至學程辦存查。

